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新湘雅人才工程” 

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人才立院、科教兴院、特色强院”战略，根据

第三次医院党代会的精神，医院决定启动“新湘雅人才工程”，

全力推进“至善领跑计划”、“精医助跑计划”和“跨界提升计

划”，继续抓好“125 人才”等工作，力争使我院人才队伍建设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为确保“新湘雅”人才工程的顺利实施，结

合医院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至善领跑计划 

    “至善”源于院训“厚德精医，止于至善”。人才计划前冠

以“至善”二字，可深化该人才计划的含义，体现湘雅三医院文

化和精神。冠以“领跑”寓意引领学科发展、带领团队成长，做

湘雅三医院人才梯队的领跑者。 

“至善领跑计划”拟在 4年内引进、培养 100 名左右的精英

人才，作为医院学科人才团队的领跑者。到 2018 年，力争汇聚

5 名左右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的战略主导人才（第一层次）；

重点培养 30 名左右具有较高行业知名度的学科领军人才和临床

名医（第二层次）；引进和培养 60 名左右在行业内有一定影响

力和较大发展潜力的学科带头人和临床骨干医师（第三层次）。 

“至善领跑计划”第一层次人才给予每人每年 20 万元的资

助，连续资助 4年，资助总额度为 80 万元/人；第二层次人才给

予每人每年 15 万元的资助，连续资助 4年，资助总额度为 60 万

元/人；第三层次人才给予每人每年 10 万元的资助，连续资助 4

年，资助总额度为 40 万元/人。 

（“至善领跑计划”的岗位设臵与职责、岗位聘任与条件、



支持措施、聘期与考核等具体内容见附件 1） 

 

二、精医助跑计划 

该人才计划名称同样源自院训“厚德精医，止于至善”。冠

以“精医”二字，寓意精益求精，成为卓越的医务人员。冠以“助

跑”二字，寓意在年轻人起跑阶段助以一臂之力，使之迅速脱颖

而出。 

到 2018 年，力争引进和培养 100 名左右的青年人才，作为

医院学科人才团队的新骨干，为医院发展培养源源不断的人才资

源。支持对象主要为 35 岁以下（含 35 岁）并已获得博士学位的

医院编制内在岗职工。聘期内，医院给予 “精医助跑计划”入

选者每人 20 万元的科研及学术活动启动基金。 

（“精医助跑计划”的岗位设臵与职责、岗位聘任与条件、

支持措施、聘期与考核等具体内容见附件 2） 

 

三、 跨界提升计划  

“跨界提升”意一即跨越地界：到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到

更先进的地方去学习，使能力和水平得到提升；意二为跨越现状，

突破传统，实现创新发展和提升。跨界提升计划即跨越时空界限，

创新性地提升人才水平和品质，打造具有国际视野和前瞻理念的

人才团队。 

1.每年选拔 15 名左右临床业务骨干赴美国、英国、加拿大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院校，学习先进医疗技术，拓展国际学

术交流与合作。 

2.每年选送临床科室、护理、管理部门负责人赴美国等发达

国家和地区著名医院进行培训，学习先进医院和学科管理理念与



手段。要求参加培训的人员带着问题出去学习，带着经验回院应

用与推广，学以致用，切实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医院运行效率。 

3.每年选送若干名八年制医学生赴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

达国家和地区知名院校留学。积极拓宽培养渠道，扩大择优选拔

范围，采取订单式联合培养方式，为医院储备具有国际视野的青

年后备人才。 

（公派出国资助、待遇及管理按医院既往相关规定执行） 

 

四、完成“125 人才工程”周期培养，继续实施“青年精英

特聘计划”和“湘雅名医传承计划”  

   在“新湘雅人才队伍工程”的统领下，继续抓好医院既有的

几大人才项目。完成“125 人才”周期培养，根据考评细则对“125

人才”进行定期考核，考核合格者继续资助，不合格者淘汰。加

大“青年精英特聘计划”实施力度，引进与培养相结合，着力培

养青年拔尖人才。根据“湘雅名医传承计划”选拔条件与考核标

准对青年人才进行培养和管理。构建临床能力和科研能力评价指

标体系，完善人才考评机制。根据评价结果，请相关专家对人才

进行个性化指导，加强对人才的指导和督促，鼓励跨学科、跨领

域交叉合作，加强团队建设。 

（“125 人才工程”、“青年精英特聘计划”和“湘雅名医

传承计划”选拔条件和考核标准按原文件执行。） 

 

五、有关说明 

（一）实施“新湘雅人才工程”所形成的成果，包括论文、

专著、专利、软件等，必须与所资助项目紧密相关，均需标注“新

湘雅人才工程”资助，且应为唯一资助项目。未标注的成果，不

予认定。 



（二）“新湘雅人才工程”入选者，如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

学术道德规范和其他严重违反院规院纪行为等问题，医院将撤销

其荣誉称号，停止所有资助。 

 

六、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原有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

以本办法为准。 


